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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8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銀齡咭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60至64歲人士的貧窮情況  

 

 

目的  

 

  本文件以扶貧委員會制定的「貧窮線」分析框架，概

述60至64歲人士的貧窮狀況 1。  

 

 

背景  

 

2. 為了解本地貧窮情況及為監察扶貧政策成效提供客

觀的量化分析基礎，政府在 2013年 9月公布首條官方「貧窮

線」。自2013年首次公布「貧窮線」以來，政府已八度公布

年度的貧窮情況分析，涵蓋2009至2019年的數據。所有按年

更新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已上載至扶貧委員會的網站

(www.povertyrelief.gov.hk)，供公眾參閱。  

 

3. 「貧窮線」分析框架由扶貧委員會制訂。「貧窮線」

按「相對貧窮」的概念，以政策介入前（即稅前和社會福利

轉移前）的每月住戶收入為量度基礎，以不同住戶人數的住

戶收入中位數的 50%劃線。當住戶的收入低於「貧窮線」便

會被界定為貧窮住戶，而該住戶的人口便被計算為貧窮人

口。貧窮線分析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是透過比較政策介入後

與純理論假設的政策介入前的貧窮數據，以審視政策的扶貧

成效。  

 

 

2019年整體經濟及貧窮情況主要分析  

 

4. 2019年，受本地社會事件及中美貿易摩擦雙重打擊，

本港經濟自2009年環球金融危機以來首次陷入衰退，勞工市

                                           
1  本文所用的貧窮數據只涵蓋家庭住戶（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立法會CB(2)1212/20-21(01)號文件



2 

 

場於下半年明顯轉弱。受本地社會事件嚴重干擾，消費及旅

遊相關行業受到重創，當中涉及不少較低技術職位，因此基

層家庭所受的衝擊亦頗為明顯。加上人口加速高齡化及住戶

持續小型化，貧窮指標承受前所未見的上升壓力。  

 

5. 政府於 2020年 12月發表《 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

告》。「貧窮線」以政策介入前住戶收入中位數的 50%劃線，

並按不同住戶人數劃分。2019年按住戶人數劃分的貧窮線見

表一。  

 

表一：2019年貧窮線，按住戶人數劃分  

一人 二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六人及以上 

$4,500 $10,000 $16,600 $21,400 $22,100 $23,0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6. 政府一直投放大量資源支援弱勢社群，包括各類恆

常現金政策、非恆常現金項目，以及須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

利項目（所有選定項目）；在2019年8月至12月期間，政府亦

宣布推出四輪逆周期紓困措施，支援相關企業及有需要的家

庭及個人。  

 

7. 計及所有選定項目後， 2019年整體貧窮人口及貧窮

率分別為641 500人及9.2%。相比2018年的情況，2019年的貧

窮人口略為上升3 500人，而貧窮率下跌0.1個百分點。對比政

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1 490 700人

及21.4%），2019年所有選定項目令849 100人脫貧，貧窮率

顯著降低12.2個百分點。與2018年相比，脫貧人口增加80 700

人，貧窮率減幅高1.1個百分點。  

 

8. 在只計算恆常現金政策介入的影響的分析則顯示，

2019年的貧窮率較 2018年上升0.9個百分點至15.8%，貧窮人

口則增加73 500人至1 097 800人 2。2019年恆常現金項目的扶

貧成效是自 2013年公布貧窮線以來的紀錄新高，成功令

392 900人脫貧，貧窮率減幅達5.6個百分點（2018年的相應數

字分別為382 200人及5.5個百分點）。2009至2019年的貧窮人

口及貧窮率見圖一。  

                                           
2 

但要留意，只計算恆常現金政策介入的影響的分析有其局限，即使政府的惠

民措施遠遠不止於此，亦未能在此分析中得到適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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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09-2019年整體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60至64歲人士的貧窮情況  

 

貧窮趨勢  

 

9. 有關 60至 64歲人士於 2019年的主要貧窮指標，在計

及所有選定項目的全方位效應後，其貧窮率較 2018年相比同

樣下跌0.1個百分點至12.5%；貧窮人口則輕微上升2 300人至

69 200人。若只考慮恆常現金政策的扶貧成效，這年齡組別

的貧窮率則上升0.3個百分點至17.7%（見圖二）；雖然如此，

這幅度仍明顯較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的整體貧窮率同期

上升的0.9個百分點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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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09-2019年60至64歲人士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10. 從較長趨勢可見，過去十年間經濟及勞工市場大致

向好，60至64歲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3有所提升 4，加上整體

就業收入錄得增長，而政府亦推出多項扶貧助弱措施（如在

職家庭津貼（職津）等），因此不論是計及所有選定項目或

僅計算恆常現金項目， 2019年 60至 64歲人士的貧窮率均較

2009年的相應水平為低（分別下跌1.2及1.8個百分點）；至於

在貧窮率大致向下的情況下，60至64歲貧窮人口數目仍見增

加，這現象主要反映本港人口結構日漸高齡化的趨勢（圖

二）。  

  

                                           
3  指勞動人口佔所有該年齡組別內陸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勞動人口是指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並符合就業人士或失業人士的定義。數字不包

括外籍家庭傭工。 

4  60 至 64 歲這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過去十年間有顯著增長，由 2009

年的 34%上升至 2019 年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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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19年選定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及貧窮率  

 
 

11. 60至 64歲人口的貧窮率雖略較整體為高，但卻顯著

低於65歲及以上長者的貧窮率 5。在貧窮線分析框架下，貧窮

情況以住戶收入作為量度的唯一標準，因此貧窮風險與住戶

成員有否工作賺取就業收入有相當程度的關連 6。2019年，60

至64歲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47.0%）相對於大多因退休而

離開勞工市場的65歲及以上長者（ 12.4%）明顯較高，不過該

數字仍遠遜於較年輕的人口組別。更具體而言，60至64歲人

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比55至59歲人士低近20.6個百分點，比

25至49歲人士更相差接近36.0個百分點，同時較年輕組別的

貧窮風險明顯低於較年長組別人士。從圖三可見，如集中看

貧窮人口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不論政策介入的類別，水平均

較其相應整體的年齡組別數字更低。  

  

                                           
5 2019 年計及所有選定項目及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長者貧窮率分別為 19.7%

及 32.0%。  

6  2019 年計及所有選定項目及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 60 至 64 歲在職人士貧

窮率分別為 3.4%及 6.3%，只略高於整體在職人士的相應貧窮率（ 2 .5%及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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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政策介入措施的涵蓋率及其扶貧成效  

 

12. 居有 60至 64歲人士的貧窮住戶當中為數不少已受惠

於政府各項的扶貧助弱政策。2019年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

設）有60至64歲成員的貧窮住戶中，逾七成（73.1%）有領取

政府的恆常現金福利。在眾多社會福利項目中，受惠住戶佔

比最高的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高達19.7%）；其次

為長者生活津貼，由於居有60至64歲人士的貧窮住戶中較多

有受惠於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成員，故此其受惠住戶佔比亦

較明顯（17.9%）；教育津貼和傷殘津貼的比例分別為16.3%和

12.8%；而受惠職津及鼓勵交通津貼計劃的比例則相對較低

（分別為3.4%及2.7%）。除恆常現金項目外，這些貧窮住戶有

超過四成（42.3%）受惠於公屋福利。若計及公屋福利轉移及

恆常現金項目，有60至64歲成員的貧窮住戶的政策介入涵蓋

率高達77.4%。  

 

13. 進一步分析政府各項政策對 60至 64歲人士的扶貧成

效 7可見，2019年，各恆常現金項目當中，綜援的成效最為顯

著，令13 800名60至64歲人士脫貧，貧窮率降低2.5個百分點。

長者生活津貼的扶貧成效則僅次於綜援，令4 900名60至64歲

人士脫貧，貧窮率降低0.9個百分點。這反映如有同住家庭成

員領取津貼，一般而言整個住戶亦可受惠，令其政策介入後

住戶收入有所提升以達致脫貧的效果 8。如計及其他福利津貼

（如教育津貼、傷殘津貼等措施），2019年恆常現金項目一

共令19 000名 60至 64歲人士脫貧，貧窮率減幅為 3.4個百分

點（圖四）。  

 

14. 除此以外，政府提供的非恆常現金及須經濟審查的

非現金福利的扶貧成效亦不容忽視。當中，公屋可發揮重要

的扶貧助弱作用，2019年可降低60至64歲人士貧窮率達3.4個

百分點，明顯高於個別恆常現金項目的扶貧成效。另外，主

要受惠於「關愛共享計劃」於2019年向合資格人士派發一次

過最多4,000元，非恆常現金項目亦降低60至64歲人士的貧窮

                                           
7  政府可通過發放福利予居有 60 至 64 歲人士住戶內的其他成員，如住戶內的

長者或兒童，以達致扶貧助弱的目的。因此，與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的情況相比以估算扶貧成效時，60 至 64 歲人士並非一定為領取該福利人士。  

8  以一個居於有 65 歲及以上長者及 60 至 64 歲人士的家庭為例，長者生活津

貼有效減輕住戶照顧長者的財政負擔，間接增加可動用的經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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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2.0個百分點，遠高於2018年的0.6個百分點。2019年在計及

所有選定項目後，其扶貧成效（ 47 600名60至64歲人士得以

脫貧，相等於貧窮率減少8.6個百分點）和2018年大致相若（圖

四）。  

 

圖四：2018及2019年選定項目對 60至64歲人口的扶貧成效  

 
 

主要社會經濟特徵  

 

15. 運用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貧窮數字再作分析，以

這些60至64歲貧窮人士所居住住戶（2019年一共有84 300戶）

的社會經濟特徵劃分，有以下的觀察（圖五）：  

 

 主要為二人及三人住戶：超過七成（70.9%）為二人

及三人住戶。貧窮住戶內成員年齡亦普遍較高 9，約

四成（39.9%）為有長者貧窮住戶，逾半（50.7%）貧

窮住戶所有成員均年屆60歲及以上；  

 

 接近六成住戶沒有就業：這些貧窮住戶約五成半

（55.4%）沒有從事經濟活動，接近半成（4.9%）更

是失業住戶；即使聚焦餘下接近四成（39.7%）的在

                                           
9  所有居有 60 至 64 歲人士的家庭住戶中，有 65.1%的住戶至少與一名較年輕

人士（ 18 至 54 歲）同住，有 27.7%的住戶與至少一名長者同住；但相關比

例在居有 60 至 64 歲人士的貧窮住戶（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則為 39.7%及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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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貧窮住戶，當中亦有逾八成（83.9%）只有一名在

職成員。在較低甚至沒有任何就業收入的情況底下，

貧窮風險自然較高；  

 

 近三分一貧窮住戶居於公屋：住屋特徵方面，2019年

有 60 至 64 歲成員的貧窮住 戶 當中有 接 近 三分 一

（32.9%）居於公屋，其居住的基本需要已獲得一定

保障；及  

 

 超過六成（60.1%）貧窮住戶居於自置居所，當中近

九成的自置居所沒有按揭，側面反映部分 60至 64歲

人士或擁有一定資產：現時貧窮線以住戶收入作為

量度貧窮的單一指標，沒有考慮住戶資產是其中一

個技術性掣肘。即使如此，仍可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綜

合住戶統計調查識別出「收入貧窮、但有一定價值的

物業」10人士，以提供多一個面向作補充參考。2019

年，有17 000名60至64歲的貧窮人士可歸類於這個組

別，佔這年齡層的所有貧窮人口逾六分一（17.3%）。 

 

16. 進一步分析 2019年的 15 900名 60至 64歲在職貧窮人

士的社會經濟特徵（圖五）：  

 

 大多從事較低技術工作：比例接近九成（87.8%）；  

 

 教育程度較低：近六成半（64.0%）只有初中或以下

學歷，有專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只有7.0%；  

 

 自願兼職或就業不足的比例偏高： 60至 64歲的在職

貧窮人士中，自願兼職或就業不足的比例高達四成

半（45.0%），當中超過九成（90.9%）為自願兼職。

因此，他們的就業收入亦較為有限，每月就業收入中

位數只有  7,200元。  

                                           
10  「收入貧窮、但有一定價值的物業」人士的估算方法為：（一）參考香港按

揭證券有限公司「安老按揭計劃」的申請資格，聚焦非綜援貧窮住戶中，居

於沒有按揭及借貸的自置居所而所有成員皆為 55 歲及以上的住戶（若居於

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則所有成員皆為 60 歲及以上）；（二）按「安老按

揭計劃」的財務模型中的參數，將每個「目標住戶」的物業價值折算為其可

終身獲取的每月年金金額；及（三）假如「目標住戶」可收取的估算每月年

金金額不低於貧窮線門檻，當中的人口會被識別為「收入貧窮、但有一定價

值的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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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19 年居有 60 至 64 歲人士貧窮住戶的社會經濟特徵  

 
 

 

適用於 60 至 64 歲人士的勞工及福利措施  

 

17. 有關適用於 60至 64歲人士的勞工及福利措施，請參

閱小組委員會在 2021年 2月 26日會議上討論的文件（載於附

件）。  

 

 

總結  

 

18. 請委員察悉文件。  

 

 

 

 

勞工及福利局  

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  

政府統計處  

2021年6月  



2021年2月26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銀齡咭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適用於60至64歲人士的勞工及福利措施  

目的  

本文件闡述適用於 60至 64歲人士的勞工及福利措

施、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優

惠計劃）的優化措施和長者咭計劃的背景資料。  

香港人均壽命的趨勢及年長人士勞動參與率的變化

2.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香港男性 2019年出生時的平

均預期壽命為82年，而女性更達88年。到2069年，男性和女

性的預期壽命更分別上升至88和94年。屆時，65歲或以上的

人口將達258萬人，較2020年的138萬人（臨時數字）大幅上

升九成，而60歲或以上的人口更將由197萬人（臨時數字）上

升至305萬人。

3. 隨着本港平均壽命和整體健康質素提升，越來越多年

長人士投入勞動市場。其中，60至64歲這個年齡組別的勞動

人口參與率（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在過去十年間有顯著增

長，由 2009年的百分之三十四上升至 2019年的百分之四十

七；就業人士數目（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由 2009年的約

11萬人，大幅增加約兩倍至2019年的26萬人，遠遠超過同期

整體就業人士數目百分之九的增幅。上述數字一方面顯示越

來越多這個年齡組別人士仍活躍於勞動市場，另一方面亦反

映越來越多僱主願意聘用他們。

4. 香港的情況與世界的趨勢吻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定期發布名為「較年長人士退出勞動人口的平均實際年齡」

的報告。根據2018年的數據，以男士為例，英國的相關年齡

為64.7歲、美國為 67.9歲，一些鄰近香港的亞洲地區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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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70.8歲，而南韓更達72.3歲。隨着人均壽命延長，相信

這延後退休的趨勢在未來會持續。  

 

 

適用於60歲至64歲人士的勞工及福利措施   

 

年長人士的培訓  

 

5.  在年長人士的培訓方面，僱員再培訓局現時為 15歲或

以上合資格人士（包括60至64歲人士）提供約700項涵蓋28個

行業範疇及通用技能訓練的培訓課程，當中包括為 50歲或以

上人士開辦專設課程，以提升他們的就業相關技能，以及推

出「後50‧實習生計劃」，協助退休後期望重投職場的「後

50」參與短期實習。  

 

年長人士求職支援服務   

 

6.  勞工處推行一系列措施，持續推動年長人士就業，包

括舉辦專題式的大型中高齡就業招聘會及地區性兼職工作

招聘會、在就業中心設立特別櫃台為年長求職人士提供優先

登記及就業轉介服務、舉辦為年長人士而設的就業講座、在

「互動就業服務」網站設立年長求職人士專題網頁及加強空

缺搜尋終端機的功能，方便年長求職人士獲取就業資訊和尋

找合適的空缺。  

 

鼓勵僱主聘用年長人士  

 

7.  除了協助年長人士求職，勞工處亦透過「中高齡就業

計劃」（就業計劃）鼓勵僱主聘用 60歲或以上人士。面對就

業情況惡化，勞工處於2020年9月調升在就業計劃下，僱主可

獲發放的在職培訓津貼金額上限。僱主按就業計劃聘用每名

60歲或以上失業或已離開職場的求職人士，可獲發高達

60,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就業計劃涵蓋全職及兼職職位。

與此同時，勞工處以試點方式，向參加就業計劃的 60歲或以

上的年長人士發放留任津貼，鼓勵他們接受及完成在職培

訓，從而穩定就業。視乎在職培訓期的長短，全職僱員可獲

發高達12,000元留任津貼。為鼓勵更多僱主為年長求職人士

提供合適的職位空缺，勞工處亦強化與有招聘需要的僱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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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以加強就業配對、舉辦僱主聘用年長人士的經驗分享會

等。  

護理服務  

8. 政府一直致力為有需要或體弱的長者提供適切的照

顧服務。現時，社會福利署（社署）提供的安老服務以家居

及社區照顧為重點，而院舍照顧則作為輔助。 60歲或以上、

居於社區的有需要人士，可透過長者地區中心或長者鄰舍中

心，獲得社區支援服務。另外，年齡介乎 60至64歲的年長人

士，如證實有需要，亦可接受社區照顧服務及院舍住宿照顧

服務。

現金援助  

9. 政府投放於現金援助計劃方面的整體開支有增無減。

以社會保障（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為

例，政府在這方面的經常開支在2020-21年度高達約580億元，

較五年前（即2015-16年度）的約387億元增加接近百分之五

十。有需要的年長人士可按自己情況及意願，申領合適的社

會保障計劃。另一方面，政府近年大幅改善在職家庭津貼（職

津）計劃，包括增加津貼額及放寬申請資格（例如將計劃擴

展至一人住戶）。截至2021年1月底，職津計劃約有58 000個

活躍受惠住戶，較2018年增加超過一倍，而用於職津計劃的

開支，則由 2017-18年度的 6.5億元大幅增加接近兩倍至

2020-21年度的約18億元。合資格的60至64歲年長人士可繼續

透過已優化的職津計劃獲得適切支援。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的優化

措施   

10. 政府在2012年起推出優惠計劃，讓65歲或以上的長者

和合資格的殘疾人士可一律以每程二元的優惠票價乘搭指

定公共交通工具，以達致在香港建立一個關愛共融社會的政

策目標。行政長官在 2020年 1月宣布把優惠計劃的合資格年

齡由65歲下調至60歲，以惠及約60萬名60至64歲人士。政府

於 2021年 1月公布下調優惠計劃至 60歲人士的實施措施，包

括要求這些新受惠人士必須申請及使用特別為優惠計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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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印有相片及可識別年齡的個人卡作為享用優惠的先決條

件。政府預計在2022年第一季起逐步落實這項優化措施。  

長者咭計劃

11. 另外，作為背景資料，社署在1994年開始推行「長者

咭計劃」，透過印發長者咭予65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以提

供一個普遍獲得承認的年齡證明，方便持咭長者享用政府部

門、公營機構及商號為長者提供的折扣和優先服務。有意為

長者提供優惠或折扣的機構可向社署申請參加長者咭計劃。

然而，長者咭計劃不直接提供福利，相關優惠或折扣均由參

與機構自願提供予持咭長者。現時長者咭持有人的數目約為

135萬人，佔整體合資格長者九成多。

總結  

12.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勞工處  

政府統計處  

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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